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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质量相关技术要求,食品安全相关要求见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食品安全标准等

文件。
本文件代替GB/T19266—2008《地理标志产品 五常大米》,与GB/T19266—2008相比,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五常大米的定义(见3.1,2008年版的3.1);

b) 更改了产地环境的相关数据(见第5章,2008年版的第5章);

c) 将“原料稻谷”更改为“种子”,并更改了相应的技术内容(见6.1,2008年版的6.1);

d) 更改了“种植管理”的技术内容(见6.2,2008年版的6.1.2);

e) 删除了“不得添加任何物质”的内容(见2008版的6.2.2);

f) 增加了“特等”质量等级和指标要求(见表1、表2);

g) 将杂质中的“矿物质”更改为“无机杂质”,并更改了优质一等品无机杂质的指标(见表1,2008年

版的表1);

h) 删除了杂质中的“糠粉”指标(见2008年版的表1);

i) 更改了不完善粒的指标(见表1,2008年版的表1);

j) 更改了感官指标(见6.5,2008年版的6.3);

k) 更改了垩白粒率的指标(见表2,2008年版的表2);

l) 删除了卫生指标(见2008年版的6.6);

m) 将“净含量允许短缺量”更改为“净含量”,并更改了相应的技术内容(见6.7,2008年版的6.7);

n) 将“试验方法”更改为“检验方法”,并更改了相应的内容(见第7章,2008年版的第7章);

o) 更改了“检验规则”中的内容(见第8章,2008年版的第8章);

p) 更改了“标志”的使用规定(见9.1,2008年版的9.1);

q) 增加了附录B垩白粒率检验方法(见附录B);

r) 增加了附录C五常大米食用品质评价方法(见附录C)。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知识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5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五常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五常市乔府大院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五常金禾

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五常市大米产业服务中心、哈尔滨市

标准化研究院、黑龙江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黑龙江中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五常市民乐乡华米米业

有限公司、五常葵花阳光米业有限公司、五常市彩桥米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晶岩、邱志平、卞雪、刘浩、李云辉、云振宇、张瑶、史波林、谭琪琦、辛立敏、

张野、孟炬、张劲男、董玥、周芳、张洪、米雯名、刘宏宇、郭舰。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3年首次发布为GB19266—2003;
———2008年第一次修订为GB/T19266—2008;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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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五常大米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地理标志产品五常大米的术语,规定了产地范围、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的要求,描述了产地环境和相应的检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五常大米的种植、加工、检验、流通,亦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五常大米的

保护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354 大米

GB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4404.1 粮食作物种子 第1部分:禾谷类

GB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5490 粮油检验 一般规则

GB/T5491 粮食、油料检验 扦样、分样法

GB/T5492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色泽、气味、口味鉴定

GB/T5494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杂质、不完善粒检验

GB/T5502 粮油检验 大米加工精度检验

GB/T5503 粮油检验 碎米检验法

GB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10220 感官分析 方法学 总论

GB/T15683 大米 直链淀粉含量的测定

GB/T17891—2017 优质稻谷

GB/T21719 稻谷整精米率检验法

GB/T22294 粮油检验 大米胶稠度的测定

JJF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1354、JJF107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五常大米 Wuchangrice
在国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批准保护的范围内,使用通过审定并符合五常市种植条件的五优稻4号

及其他粳稻系列品种,完成种植、收获、加工、包装等全部环节的大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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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地范围

地理标志产品五常大米的产地范围限定于国家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发布的批准公告中的产地范

围,即五常市现辖行政区域,具体范围按附录A。

5 产地环境

5.1 环境特征

地理标志产品五常大米的产地是三面环山、开口朝西的盆地,东南部山脉挡住了东南风,西部松嫩

平原的暖流可直接进入盆地内回旋,形成四季分明、雨热同期、日照充足的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5.2 日照

水稻生长季节(4月—9月)累计日照时间为1034h~1878h。

5.3 气温

水稻生长季节(4月—9月)日平均气温17.2℃,昼夜温差11℃,最大温差13℃,无霜期121d~
173d,大于或等于10℃的积温为2410℃~3169℃。

5.4 土壤

土壤类型主要为黑土、草甸土和水稻土。耕层土壤pH 变化范围为6.0~7.2,平均pH 为6.5;有机

质平均含量为42.4g/kg;碱解氮平均含量为108mg/kg;速效磷平均含量为32mg/kg;速效钾平均含

量为215mg/kg;全氮为1.82g/kg。

5.5 水源

5.5.1 河流

产地范围内流域面积50km2 以上的河流有50条,其中一级支流2条、二级支流21条、三级支流

22条、四级支流3条、五级支流2条。河流总长为1722km,河网密度为0.3km/km2,平均年径流量为

32.12×108m3,年径流深为280.9mm。

5.5.2 水库

产地范围内有水库41座。其中,大(Ⅱ)型水库2座,为磨盘山水库和龙凤山水库;小(Ⅰ)型水库

14座;小(Ⅱ)型水库25座。总库容为8.46×108m3。

5.5.3 地下水

产地范围内地下水为山区基岩裂隙水、高平原潜水和平原层间水,可开采储量为3.16×108m3~
3.56×108m3。

5.5.4 水质要求

用于稻田灌溉的河流、水库、地下水的水质应符合GB5084的要求。

5.6 环境空气

应符合GB3095中的二级规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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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要求

6.1 种子

应选用通过审定并符合五常市种植条件的五优稻4号及其他粳稻系列品种。种子质量应符合

GB4404.1的要求。

6.2 种植管理

6.2.1 育苗

采用适时早育苗,培育壮秧,稀植,早插秧。采用草木灰10cm~15cm垫置苗床、苗床铺稻壳、隔
寒增温。提早育苗,播种期3月25日—4月1日,一般是当日平均气温稳定在5℃~6℃时开始播种育

苗,4月15日前结束。

6.2.2 插秧

当日平均气温稳定在12℃~13℃时开始插秧,约5月10日—15日开始,5月20日结束。穗数型

品种以30cm×20cm稀植为主,插植穴数应为16.7穴/m2;穗重型品种以33.3cm×20cm为主,插植

穴数应为15穴/m2。

6.2.3 田间管理

全年施用纯氮素量为105kg/hm2~120kg/hm2。用符合5.5要求的农田灌溉水灌溉稻田。

6.2.4 收获

收获期集中在9月下旬至10月下旬,收获的粳稻谷为大米加工的原料。

6.3 加工

6.3.1 应采用清理、砻谷、碾米、白米分级、包装等加工工艺,亦可有抛光或色选工序。

6.3.2 大米加工用水应符合GB5749的要求。

6.4 加工质量指标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加工质量指标

项目
指标

特等 优质一等 优质二等

原料 五优稻4号粳稻谷 粳稻谷

加工精度 精碾

黄粒米/% ≤ 0.05 0.1 0.2

不完善粒/% ≤ 1.0 1.5

杂质/% ≤
总量 0.05 0.10 0.20

无机杂质含量 不应检出 0.01 0.0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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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加工质量指标 (续)

项目
指标

特等 优质一等 优质二等

碎米/% ≤
总量 8.0 10.0 15.0

小碎米 0.1 0.2 0.5

  注:精碾为背沟基本无皮或有皮不成线,米胚和粒面皮层去净的占85%以上。

6.5 感官指标

6.5.1 应有五常大米固有的气味,无异味。
6.5.2 米粒应半透明或透明,色泽青白有光泽。

6.5.3 熟制后,饭粒应饱满完整、明亮有光泽,带有米饭特有的米香或清香,滋味清甜,口感润滑、软硬

适中有弹性。

6.6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特等 优质一等 优质二等

水分/% ≤ 15.5

垩白粒率/% ≤ 10 15 20

食用品质/分 ≥ 90 85 80

直链淀粉(干基)/% 15~20

胶稠度/mm ≥ 70 65

6.7 净含量

定量包装产品净含量要求见《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为产品最大允许水分状况下的

质量。

7 检验方法

7.1 加工精度

按GB/T5502执行。

7.2 黄粒米

按GB/T17891—2017中附录D执行。

7.3 杂质、不完善粒

按GB/T5494执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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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碎米

按GB/T5503执行。

7.5 感官要求

按GB/T5492执行。

7.6 水分

按GB5009.3执行。

7.7 垩白粒率

按附录B执行。

7.8 食用品质

按附录C执行。

7.9 直链淀粉

按GB/T15683执行。

7.10 胶稠度

按GB/T22294执行。

7.11 净含量

按JJF1070执行。

8 检验规则

8.1 一般规则

按GB/T5490执行。

8.2 扦样、分样

按GB/T5491执行。

8.3 产品组批

同原料、同工艺、同设备、同班次加工的产品为一批。

8.4 出厂检验

8.4.1 产品出厂时,应由企业质量管理部门对该批产品进行抽检,检验合格后签发合格证明,方可

出厂。

8.4.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黄粒米、不完善粒、杂质、碎米、水分、垩白粒率和感官指标中6.5.1、6.5.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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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型式检验

8.5.1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时;

b) 原料、工艺、设备等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别时;

d)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8.5.2 型式检验项目为6.4~6.6规定的内容。

8.6 判定规则

型式检验如有不合格项目,可在原批次产品中双倍抽样复验,复验后仍不合格的,判定该批产品不

符合本文件要求。

9 标志、包装

9.1 标志

符合本文件要求的产品方可在产品标签或包装物上标注地理标志产品名称及本文件编号,并应同

时使用经国家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公告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9.2 包装

9.2.1 包装材料应符合国家食品包装卫生规定。

9.2.2 包装物应清洁、结实。包装容器封口应严密,不应破损、泄漏。

10 运输和贮存

10.1 贮存场所应符合清洁、干燥、防雨、防潮、防虫、防鼠要求,不应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有异味等

污染物品混存。

10.2 应使用符合卫生要求的运输工具和容器运输。运输过程中应防止雨淋和被污染。

10.3 在满足上述包装、运输和贮存条件下,保质期不应低于3个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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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地理标志产品五常大米产地范围

地理标志产品五常大米产地范围应符合图 A.1中所示的地理范围。

图A.1 地理标志产品产地范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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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垩白粒率检验方法

B.1 目测法(仲裁法)

B.1.1 试样制备

按照GB/T21719执行。

B.1.2 检验用具

镊子、垩白观测仪。

B.1.3 检验方法

打开垩白观测仪,用镊子从整精米样品中随机取出100粒,置于垩白观测仪上,拣出垩白面积大于

或等于1/2米粒投影面积的垩白米粒。

B.1.4 结果计算

垩白粒率按式(B.1)计算:

X=
n1

N ×100%
…………………………(B.1)

  式中:

X ———垩白粒率;

n1 ———垩白面积大于或等于1/2米粒投影面积的垩白粒粒数,单位为粒;

N ———总的整精米粒数,单位为粒。

B.1.5 重复性

在同一实验室,由同一操作者使用相同的设备,按相同的测试方法,检测同一样品,在重复性条件下

获得的两次独立检验结果的绝对差值≤2%。检验结果以双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小数点后

一位。

B.2 图像处理测定法

B.2.1 检测原理

挑选出整精米,经图像采集系统检测,获得大米的垩白图像信息,通过专用软件进行处理,提取大米

图像的垩白特征参数,按特定标线对大米样品垩白图像进行判别处理,经图像分析系统判别计算,得出

垩白粒率。

B.2.2 试样制备

按照GB/T21719执行。

B.2.3 检测仪器

大米外观品质检测仪:具有图像采集和分析功能,能精确判别每粒米垩白面积占米粒投影面积的百

8

GB/T19266—2024



分比,并能根据用户需求,计算垩白粒粒数和垩白粒率。

B.2.4 检测方法

B.2.4.1 按照仪器使用说明操作。

B.2.4.2 按照特定的垩白粒检测标线,仪器自动检测并计算垩白面积大于或等于1/2米粒投影面积的

垩白粒粒数占试样整精米总粒数的百分比。

B.2.4.3 重复测定同一样品。

B.2.4.4 垩白粒率按B.1.4中的式(B.1)计算。

B.2.5 重复性

在同一实验室,由同一操作者使用相同的设备,按相同的测试方法,检测同一样品,在重复性条件下

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1.5%。测试结果以双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小数点

后一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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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五常大米食用品质评价方法

C.1 米饭的制备

C.1.1 淘米

用电子天平(感量0.01g)称取一定量大米试样(200g试样可供10人品评),将试样放入沥水筛

(CQ16筛)内,沥水筛置于盆内,快速加入适量纯净水,顺时针搅拌3下,逆时针搅拌3下,快速换水,重
复上述操作2次,沥尽余水(建议30s),倒入电饭煲(建议3L~5L规格)内。淘米时间控制在2min~
3min。电饭煲选择技术要求如下:

a) 加热方式:底部使用IH(电磁感应)加热,额定功率不低于1200W;上盖加热可采用不同加热

方式,功率≥20W,且加热温度>100℃;热效率≥78%;

b) 内胆要求:使用导磁性、导热性较好的金属材料,具有防粘涂层和蜂窝聚能结构,内胆厚度≥
2mm。

C.1.2 加水浸泡

1年内新米的加水量为样品质量的1.1倍,1年以上旧米的加水量为样品质量的1.3倍,浸泡水温

25℃左右,浸泡时间30min。

C.1.3 蒸煮

接通电饭煲电源,按照饭煲标准煮饭模式开始蒸煮米饭,在蒸煮过程中不应打开锅盖。

C.1.4 搅拌

米饭煮熟及电饭煲开关跳开后,用饭勺轻轻搅拌煮好的米饭,先从锅的周边往下缓慢松动,使米饭

与锅壁分离,再从四周将米饭向锅中间松动,用饭勺轻轻打松米饭之后盖上锅盖,再焖5min。不应用

力搅拌,防止搅烂米饭,影响外观评价。

C.1.5 盛样及品尝

将约50g试样米饭松松地盛入小碗中,小碗放在白色瓷餐盘上呈送给品评人员,趁热品尝。

C.2 品评要求

C.2.1 品尝环境

应符合GB/T10220的规定。

C.2.2 品评人员

C.2.2.1 感官正常且灵敏、年龄在20岁~45岁之间、日常主食以米饭为主的合格评价人员10名~
15名,品评前对其进行品评方法的培训。培训中应安排若干种五常市产地范围以外的粳米与五常大米

进行食用品质对比测试。

C.2.2.2 在品评前1h内,品评人员不应吸烟和进食,但可适量饮水。

C.2.2.3 品评期间具有正常的生理状态,不使用化妆品或其他有明显气味的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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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 米饭品评份数和品评时间

C.2.3.1 为了避免评价人员的感官疲劳与注意力降低,每组试验品评试样最多不超过7份试验样品。
当试样为7份以上时,应分两次或两次以上进行试验,且相邻两次试验的间隔时间不少于10min。

C.2.3.2 同一品评人员每天品评次数不应超过3次,品评时间安排在饭前1h或饭后2h进行。

C.2.4 品评样品编号与排列顺序

将每组试样按照顺序编成号码样品1、样品2、样品3、样品4、样品5、样品6、样品7。同一小组的品

评人员采用相同的排列顺序,不同小组之间宜尽量做到品评试样数量均等、排列顺序一致。

C.3 米饭的品评

C.3.1 品评内容

品评人员从外观、气味、滋味和口感4个方面进行评价,并填写感官评价回答表。表C.1为五优稻

4号品种粳稻谷加工的大米感官评价回答表,表C.2为五常市种植的其他品种粳稻谷加工的大米感官

评价回答表。

表C.1 感官评价回答表(品种为五优稻4号粳稻谷加工的大米)

姓名:              时间:             轮次:

评价内容

分值
评价档级:分值 样品1 样品2 样品3 样品4 样品5 样品6 样品7

外观

18分

饱满度

6分

饭粒饱满:6分

少许饭粒干瘪:4分

饭粒干瘪:2分

完整度

6分

饭粒完整:6分

饭粒开裂:4分

饭粒断裂:2分

松散度

6分

饭粒松散:6分

少许饭粒结块:4分

饭粒结块明显:2分

气味

16分

清香

6分

清香明显:6分

有点清香:4分

清香不显:2分

米饭香

10分

米饭香浓郁:10分

有点米饭香:8分

米饭香不显:6分

滋味

20分

清甜味

10分

清甜明显:10分

有点清甜:8分

清甜不显:6分

甜味

余味

10分

余味长:10分

有点余味:8分

余味不显: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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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感官评价回答表(品种为五优稻4号粳稻谷加工的大米)(续)

姓名:              时间:             轮次:

评价内容

分值
评价档级:分值 样品1 样品2 样品3 样品4 样品5 样品6 样品7

口感

46分

黏度

适口性

10分

不黏牙:10分

有点黏牙:8分

黏牙:6分

软硬度

10分

软硬适中:10分

偏硬或偏软:8分

很硬或很软:6分

弹性

10分

有嚼劲:10分

稍有嚼劲:8分

弹性不显:6分

润滑感

10分

饭粒水润顺滑:10分

饭粒有点干燥:8分

饭粒粗糙干燥:6分

细腻感

6分

细腻,无颗粒感:6分

有少许颗粒感:4分

颗粒感明显,有渣:2分

备注

  注1:若各样品符合各指标某档级,请在相应栏内填写对应的分值。

注2:“备注”栏填写对米饭的特殊评价(可以不填写)。

表C.2 感官评价回答表(品种为五常市种植的粳稻谷加工的大米)

姓名:              时间:             轮次:

评价内容

分值
评价档级:分值 样品1 样品2 样品3 样品4 样品5 样品6 样品7

外观

30分

饱满度

10分

饭粒饱满:10分

少许饭粒干瘪:7分

饭粒干瘪:4分

完整度

10分

饭粒完整:10分

饭粒开裂:7分

饭粒断裂:4分

松散度

10分

饭粒松散:10分

少许饭粒结块:7分

饭粒结块明显: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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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2 感官评价回答表(品种为五常市种植的粳稻谷加工的大米)(续)

姓名:              时间:             轮次:

评价内容

分值
评价档级:分值 样品1 样品2 样品3 样品4 样品5 样品6 样品7

气味

10分

米饭香

10分

米饭香浓郁:10分

有点米饭香:7分

米饭香不显:4分

滋味

10分

清甜味

10分

清甜明显:10分

有点清甜:7分

清甜不显:4分

口感

50分

黏度

适口性

10分

不黏牙:10分

有点黏牙:7分

黏牙:4分

软硬度

10分

软硬适中:10分

偏硬或偏软:7分

很硬或很软:4分

弹性

10分

有嚼劲:10分

稍有嚼劲:7分

弹性不显:4分

润滑感

10分

饭粒水润顺滑:10分

饭粒有点干燥:7分

饭粒粗糙干燥:4分

细腻感

10分

细腻,无颗粒感:10分

有少许颗粒感:7分

颗粒感明显,有渣:4分

备注

  注1:若各样品符合各指标某档级,请在相应栏内填写对应的分值。

注2:“备注”栏填写对米饭的特殊评价(可以不填写)。

C.3.2 品评顺序及要求

C.3.2.1 品评前的准备:品评人员在每次品评前用温开水漱口,漱去口中的残留物。一次评完某一待

品样品的所有指标,随即用温水漱口,然后再品尝下一个待评样品。

C.3.2.2 观察米饭外观:观察饭粒间的松散度、饭粒的饱满度和完整度。

C.3.2.3 辨别米饭气味:趁热用筷子取少量米饭置于鼻腔下方,适当用力吸气,判断米饭的香气情况。

C.3.2.4 辨别米饭的滋味和口感:用筷子取米饭少许放入口中,细嚼3s~5s,在咀嚼的过程中,利用牙

齿、舌头等感觉器官仔细感受米饭的清甜味、甜味余味、黏度适口性、软硬度、弹性、润滑感及细腻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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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结果与统计

计算每位评价人员的综合评分结果汇总到表C.3中,并计算算术平均值,个别评价员品评误差大者

(综合评分偏离算术平均值≥10时)可舍弃,舍弃后重新计算算术平均值。最后以综合评分的算术平均

值作为五常大米食用品质感官评价的结果,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取整数。

表C.3 米饭感官评价评分统计表

评价时间:     评价轮次:    样品编号:      品评人数:     统计人:

品评人 综合评分 算术平均值 差值

评价人员1

评价人员2

评价人员3

评价人员4

评价人员5

评价人员6

评价人员7

评价人员8

评价人员9

评价人员10

评价人员11

评价人员12

评价人员13

评价人员14

评价人员15

离群值判定标准 |综合评分-算术平均值|≥10

去离群值后算术平均值

备注

  注1:可根据品评人数自行增加行数。

注2:“备注”栏填写舍弃的品评误差大的评价人员(如无舍弃可以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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